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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中心位于茅箭区吉林路 31
号（原新合作物流中心），靠近东风大
道，道路宽敞，环境优美。厂房为单
层钢结构，层高 10 米，库房总面积
30000 平方米（库房 A 为 3000 平方
米、库房 B为 8000平方米、库房 C为
19000平方米，可分块出租），办公室
面积为 500平方米。

适合做仓库、电商分拣车间、汽配
加工、各种企业生产等，价格实惠。

联系人：徐经理 13972463263
朱经理 13593704896

本报讯 昨日，十堰市总工会与中
国电信十堰分公司在五堰中心营业厅
联合举办了“爱心翼站”志愿服务启动
仪式，市总工会、中国电信十堰分公司
相关人士出席活动。本次活动还邀请
了环卫工代表、快递员代表和老年人
代表等参加。

启动仪式上，青年志愿者代表吴
永芬发出“爱心翼站”志愿服务倡议。
他号召十堰电信青年员工积极加入

“爱心翼站”青年志愿者队伍中来，传
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弘扬志愿
精神，做好志愿服务，展现青春担当，
打造品牌形象，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
百年华诞献礼。

市总工会副主席彭先榜对中国电
信十堰分公司“爱心翼站”工作表示肯
定。他表示，十堰电信积极响应市总
工会关于建设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的
号召，深入开展“爱心翼站”品牌和营
业厅专区建设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中央企业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
情怀和担当，充分展现了中央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

中国电信十堰分公司副总经理张
海鹏表示，当前要务就是要把“爱心翼
站”办好，为广大人民特别是户外作业

的人们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爱
心翼站”将逐步配备完善的便民服务
措施，现阶段主要有手机充电、WIFI
上网、免费饮用水、空调休息地和常用
药品等服务，下一步将配套共享雨伞、
共享微波炉等，希望通过“爱心翼站”
这个平台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让市民切实感受到电信的温暖。

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共同为五
堰中心电信营业厅“爱心翼站”揭牌。
随后，市反电诈中心民警张云志为大
家讲解了“严防电信网络诈骗 守护百
姓财产安全”。张云志就什么是电信
网络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常见
的电信网络诈骗形式、如何防范网络
犯罪展开了生动形象的介绍，受到在
场群众一致好评。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公安交管局
二大队联合五堰街办综合执法中心，
在人民路开展共享单车整治行动。在
1个小时的集中整治行动中，共查获
共享单车无牌无头盔、骑行者闯红灯、
未佩戴头盔骑行等 20余起。

上午 9时 30分，联合执法人员在
人民路太和饭庄路段开展集中行动。
9时 49分，一辆共享单车在经过红绿
灯路口时，直接闯红灯往邮电街方向
行驶，随即被执法人员拦下。“行人过
马路都要遵守红绿灯，你骑共享单车
不一样要遵守吗？”在民警的教育下，
共享单车骑行人雷某连连称是，并表
示下次一定注意。根据法律规定，民
警依法给予雷某罚款 50元的处罚。

10时 10分，一名女子未戴头盔骑
着一辆共享单车，在通过检查点时被
民警拦下。民警告诉该女子，头盔对
保障骑行人的安全十分重要。在执法
人员的劝说和指导下，该女子把头盔
戴好后离开。

10时 30分，一名成人骑着共享单
车在经过检查点时，因带有一名儿童
被执法人员拦下。按照相关规定，电
动车不能载 12岁以下的儿童。执法

人员对骑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
求他带着孩子改乘公共交通工具。

据统计，在 1个小时的整治行动
中，执法人员共查获骑行共享单车闯
红灯 2人，劝导骑行共享单车未佩戴
头盔 18人，拖移无牌无头盔共享单车
4辆。

市公安交管局二大队副大队长王
伟表示，共享单车恢复营运后，仍然有

不少骑行人员不戴头盔、违法载人、闯
红灯、逆行，为遏制这种现象，市公安
交管局近期将联合城管部门持续开展
共享单车整治行动，包括共享单车载
人、闯红灯和驾驶无牌车辆上路等一
些交通违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对查处的车辆未上牌行为处罚
款 50元，逆行处罚款 20元，闯红灯处
罚款 50元。

本报讯 女子吴某在短短半个
多月时间里，3次盗窃闺蜜家中的珠
宝首饰变卖，涉案总价值达 2.7万余
元。日前，法院公布审判结果，吴某
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年。

29岁的吴某初中毕业后，一直
没有固定工作，此前在茅箭区居住。
2020年 3月底，吴某经朋友介绍认
识了女子曹某，随后两人关系逐渐加
深，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曹某还经
常将吴某带回自己家中做客。吴某
发现曹某家庭条件较好，屋里放着不
少黄金首饰，遂动了歪心思。

2020年 9月 29日，吴某应邀到
曹某家中玩时，趁曹某不注意将其
放在卧室梳妆盒内的一条黄金项链
偷走，后以 7500元的价格变卖；同
年 10 月 7 日，吴某再次到曹某家
中，趁曹某不备将其梳妆盒内的一
枚黄金戒指悄悄装入包内带走，后
以 1265元的价格变卖。两天后，吴
某得知曹某要出差，就来到曹某家
中，偷走了曹某家防盗门的备用钥
匙，之后开车将曹某送到火车站上
了火车。随后，吴某返回曹某家中，
用偷来的钥匙打开曹某家的大门，
然后将其存放在卧室首饰盒内的一
只黄金手镯偷走，以 9222元的价格
卖给了他人。

曹某出差返回十堰后，发现手
镯被盗，进一步清理发现项链、戒指
等多件首饰均不翼而飞，随即报
警。警方介入调查，很快将吴某抓
捕归案。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吴
某到案后均一一承认。后经鉴定，
吴某盗窃的项链、戒指、手镯合计总
价值为 27890.2 元。2020 年 11 月
20日，经茅箭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警方对吴某实施了逮捕。（本 报
2020年 11月 23日曾报道）

日前，茅箭区人民法院公布一
审判决结果，吴某犯盗窃罪，判处有
期徒刑 2年，罚金 3000元。与此同
时，法院决定继续追缴吴某违法所
得 ，其 中 对 曹 某 价 值 人 民 币
27890.2元的财产予以返还，不足部
分，责令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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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未戴头盔，还违规载人，交警现场予以纠正。

本报讯 连日来，来自福建的热心
人士陈金龙自费 2000余元，先后在房

县城关镇的 8座大桥附近投放了 48
个救生圈，目前已经全部安装到位，当
地市民对此赞不绝口。

据了解，陈金龙此次分别组织人
员在房县城关镇唐城新大桥、西河桥、
西河拱桥、锦绣名苑新桥、北门河桥、
孙家湾大桥、东城工业园大桥、解家湾
大桥上，每隔几十米单向投放 3个游
泳圈，双向共投放 6个，供广大市民出
现意外情况时救急使用。此外，陈金
龙还准备在房县其他水域陆续安放救

生圈。
陈金龙在房县做卫浴生意已有

15年，目前是安华卫浴房县代理商。
“房县对于我来说就是第二故乡，我对
千里房陵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发现
县城附近的水域比较多，容易出现各
种原因的溺水事故，现在又是暑假溺
水高发时期，希望用我的绵薄之力减
少溺水事件的发生，让悲剧不再重
演。”陈金龙说，今后他还会竭尽全力
带动身边人投身公益事业。

■记者 王琪 实习生 徐嘉璐

针对房县县城水域多易发溺水事故

热心男子自费投放救生圈


